附件1
协议库存份额跨省调剂物资采购合同
买方：      合同编号：     
卖方：      合同编号：     
1、 本合同所采购货物及价格基于卖方与    签订的《协议库存货物采购合同》（合同编号:     , 以下简称原合同）确定。
2、 买卖双方在本合同执行时的主要权利义务（包括但不限于：货物包装、运输、交付、安装、验收、技术服务、质量保证、保密等权利义务及知识产权划分、违约责任承担、解除、争议解决等），均按照原合同相关条款执行。本合同中所用词语的含义与原合同中相应词语的含义相同。
3、 本合同价格为人民币（大写）     (¥     )（含税），具体价格构成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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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计
	人民币（小写）：元                                                   （大写）：     。


四、本合同价格分预付款、到货款、投运款和质保金四次支付，支付比例为     ：     ：     ：     ，上述款项为零的，不办理相关支付手续。
（1）预付款：供货单合同生效后，卖方凭履约保证金、预付款收据办理支付申请手续。
（2）到货款：供货单项下全部合同设备出厂试验合格并交货后，卖方凭到货验收单、增值税专用发票（100%供货单合同价格，买方另有要求的除外）办理到货款支付申请手续。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事宜，双方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3）投运款：供货单项下合同设备投运且全部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到货后，卖方凭货物投运单办理支付申请手续。因买方原因导致未在供货单项下最后一批货物到达交货地之日起10个月内完成投运，卖方可凭最后一批货物的到货验收单向买方办理投运款支付申请手续。
（4）质保金：供货单项下合同设备质量保证期满，并无索赔或索赔完成后，卖方凭货物质保单办理支付申请手续。
质量保证期满之前，买方向卖方支付投运款一年后，产品无质量问题及索赔事项，卖方可向买方提交质保金保函，申请等额置换质保金，原定质保期及质保责任不变。
买方在预付款、到货款、投运款和质保金申请手续办理完毕后60日内（向境外支付的，延长60日）支付。
五、合同设备的质量保证期为从合同设备通过验收并投运后   个月。其他关于质量保证的约定见通用、专用合同条款。
六、双方发生争议时，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买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合同签订日期以双方中最后一方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的日期为准。
八、本合同一式     份，买方执     份，卖方执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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